
 

 

附件 1：  

昆明医科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复核实施方案  

为切实维护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公平、公正和考生的合法

权益，根据教育部和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有关要求，特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复核时间  

考生对初试成绩有异议，按照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统一时

间要求， 可于 2021 年 2月 26 日—2月 28 日下午 17：00 前

按照学校指定的申请方式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出复

核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请方式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工作，初试成绩复核全部通过网上系统方式提交复核申请，

学校一律不受理考生现场或来电复核申请。  

三、相关事项  

（一）申请原则  

申请采取“一次性”方式，即每名考生在规定的复核期

间可一次申请包含多个科目的复核，勿须多次重复申请。  

（二）复核程序  

1.考生按要求向报考单位提出书面成绩复核申请。 

2.统考科目  



 

 

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接收到考生的申请后，负责将统

考科目成绩复核申请信息汇总按要求上报云南省招生考试

院，由省招生考试院组织复核后，将复核结果返回学校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 

3.自命题科目  

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将组织组织专人，在纪检监察部

门的监督下，封闭管理，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

自命题科目成绩进行复核。  

4.违规考生各科目不予复查。  

（三）复核范围 

1．核查考生信息与答题卡是否一致；  

2．是否存在漏判、成绩累计和登记错误；  

3．非选择题每题给分是否超出规定分值；  

4．各小题得分合成后的成绩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

一致等。 

（四）复核结果  

复核过程中如发现漏判、成绩累计、登记错误的，由学

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出具修改报告（加盖公章），连同试卷

及相关材料（经评卷小组组长、相关院、系（所）评卷负责

人及分管校长签字）并报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经确认批准后

方可修正成绩。 



 

 

对经复核后仍有较大质疑的答卷，学校将成立仲裁组，

对答卷再次进行复核、认定，做出最终结论。 

（五）结果公布  

复核结果将按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时间要求，通过“昆明

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考生端”

（http://61.166.241.249:8000/ASPX/Student/StuLogin.

aspx）公布。考生自行登录查询，学校不再另行一一通知每

位申请考生。  

（六）申诉渠道  

考生如对初试成绩复核结果有异议，可遵照相关办法，

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申请。  

（七）本办法由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负责解

释。  

 

 

 

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5 日  

 

 

 

 


